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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9_95_BF_

E5_AE_89_E5_A4_A7_E5_c79_644006.htm 一、培养目标 培养

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

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的高级科学专门人才。 

二、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

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 2、考生的学位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⑴

已获硕士学位（含专业硕士学位）者（境外获得的硕士学位

须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⑵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

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证书）。 ⑶获得学士学位6年以上

（含6年，从获得学士学位之日算起到博士生入学之日）并达

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按《长安大学关于具有硕

士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在职人员报考博士研究生的暂行规定

》办理（长安大学研究生招生网202.117.64.78/zhaosheng“招

生政策”栏查阅）。 （4）以硕博连读方式申请攻读博士学

位的按《长安大学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的实施

办法》和《长安大学关于深化大学生科技创新工作的实施意

见》（长安大学研究生招生网“招生政策”栏查阅）办理。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身心健康

。 4、年龄不超过45周岁，报考委托培养博士生的考生年龄不

限。 5、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

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6、现役军人报考

博士生，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办理。 7、报考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生的考生请查阅《长安大

学2010年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简章

》。 8、现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应届硕士毕业生、拟报

考委托培养的考生、原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硕士生且尚在

履行合同服务年限内的在职人员考生，报名时须征得委托或

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的同意。一旦录取，考生需妥善处

理好与所在单位的关系，办妥各种手续，如因报考问题引起

纠纷而不能调档或单位不同意签署培养协议，造成不能录取

等后果者，责任由考生自负。 三、招生计划 我校2010年招收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170余名（含硕博连读生），目录中各学

院招生规模仅供参考。 为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2010年起学

校将严格控制博士生导师指导博士生的数量。每位博士生导

师每年限招博士生2名，当年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的导师

经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批同意后可以适当多招，最多不超过4

名。 为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学校将适当控制在职人员攻读

博士学位的录取比例，严格控制同等学力人员报考攻读博士

学位。 自主设置学科每年招生人数最多2人。 四、报名程序 1

、网上报名 网上报名时间：2009年12月15日至2010年1月15日

。 考生登陆长安大学研究生招生网，填写报名信息，并打印

“长安大学2010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信息简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